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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  

第七屆灣仔區議會轄下  

交通運輸委員會  

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 

 

日期：  2025 年 11 月 25 日 (星期二 ) 

時間：  下午 3 時 30 分  

地點：  香港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1 樓  

  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主席    

林偉江議員，MH 下午 3:30  下午 4:22  

   

副主席  

孫道弘議員， JP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 

區議員  (依筆劃排序 ) 

吳澤森議員 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李文龍議員，MH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李碧儀議員，MH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周錦威議員，BBS, MH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莫繡安議員 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穆家駿議員 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   

增選委員    

黃秋鑫先生  下午 3:30 下午 4:22 

   

核心政府部門代表  

余泳樺女士 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

歐陽亮先生  警務處灣仔警區交通隊主管  

梁家樂先生  警務處東區警區交通隊主管  

陳恒志博士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  

鄧加月女士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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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昆緯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2 

黃俊文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3 

黃柏濂先生  運輸署工程師 /特別職務  

梁凱琪女士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灣仔  

鄭小萍女士  地政總署首席產業主任 /港島東 /土地管制及契約執行  

  

環境及生態局代表（出席第 5 項議程討論事項）  

黃慧敏女士  環境及生態局高速充電站主管 (電動車 ) 

屈雲龍先生  

 

環境及生態局環境保護主任 (空氣質素政策 )13 

因事缺席   

林偉文議員   

  

秘書   

尤恬兒女士  民政事務總署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4/灣仔  

  

開會詞  

 

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灣仔區議會轄下

交通運輸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。  

 

2 .  主席表示，林偉文議員於會議前通知秘書處，因身體不適未

能出席會議，遂按《灣仔區議會常規》同意其缺席申請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林偉文議員已按《灣仔區議會常規》第 6 4( 3 )條補交

相關資料。 ]  

 

第 1 項： 通過灣仔區議會轄下交通運輸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紀

錄  

  

3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在是次會議前沒有收到委員提交修訂建議。  

 

4 .  經穆家駿議員動議，莫繡安議員和議，第十一次會議紀錄獲得

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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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項： 灣仔區主要臨時交通措施概覽  

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3 /2025 號 )  

 

5.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灣仔簡介第 23/2025 號文件。  

 

6 .  委員沒有提問，主席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第 3 項： 運輸署 /路政署過去兩個月在灣仔區內完成、正在施工

或規劃中的主要小型交通改善工程項目及時間表  

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4 /2025 號 )  

 

7 .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3 和 路 政 署 區 域 工 程 師 /灣 仔 區 簡 介 第

2 4 / 20 2 5 號文件。  

 

8 .  委員的提問綜合如下：  

 

( i )  堅尼地道近御花園的斜坡維修工程已進行多年，提問

該工程的進展情況；  

 

[會後補註：路政署於 20 2 6 年 1 月 2 7 日提供補充資

料，上述地點現時沒有進行任何斜坡維修

工程。 ]  

 

( i i )  就文件中提及位於加路連山道及連道的「加設可拆卸

的行人路欄杆工程」，提問日後會否在此位置增設行人

過路處，以配合該處的改道工程；   

 

( i i i )  提議部門就即將開展的工程，包括合和中心近堅尼地

道的增設行人過路處，納入此會議文件，以便跟進工程

進度；  

 

( i v )  提問荷塘道斜道維修工程的進度；   

 

( v )  提問桂芳街及晉源街的警車泊車位安排；及  

 

( v i )  提問香港銅鑼灣太平洋帆船 酒店外破爛地面的維 修工

程進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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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會後補註：路政署於 20 2 6 年 1 月 2 7 日提供補充資料

指，計劃為有關路段進行復修工程，現正

就 有 關 工 程 向 相 關 部 門 申 請 臨 時 封 路 安

排，以及申請挖掘准許證。待相關部門批

准後，該署便會展開復修工程，重鋪工程

預計於今年第 3 季度完成。同時該署會持

續監察該段道路的路面情況，如有需要會

適時跟進。 ]  

 

9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回應指，將於會後向委員會提交有

關御花園斜坡維修工程補充資料。他將於會後向委員了解更多香

港銅鑼灣太平洋帆船酒店對出空地修復工作的詳情，以便儘快跟

進。  

 

10.  運輸署工程師 /灣仔 1 和工程師 /特別職務的回應如下：  

 

(i)  在加路連山道及連道的「加設可拆卸的行人路欄杆」工

程，是為了方便香港大球場將來舉行大型活動時進行

封路而安裝；  

 

(ii)  荷塘道斜道工程的諮詢工作已經完成，該署及路政署

早前已因應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更改工程設計，現階

段交付予路政署進行前期工作，預計於 2026 年第二季

完成；  

 

(iii)  文件載述的工程列表主要涵蓋運輸署已發出「工程通知

書」予工務部門的工程。該署備悉委員建議納入擬議工

程的意見；  

 

(iv)  路政署早前曾就堅尼地道增設行人過路處的工程確認其

可行性，現正處理早前收到的反對意見，計劃稍後會向路

政署發出工程展開通知書，並向委員會報告預計完工日

期；及  

 

(v)  遷移桂芳街泊車位的工程，涉及將兩個桂芳街的私家

車泊車位遷移至晉源街，以騰出桂芳街的泊車位作警

察泊車位。此項工程主要是配合警方的運作需要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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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會後補註：運輸署於 2026 年 1 月 26 日提供補充資料指，

根據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，堅尼地道近御花園

的斜坡工程，屬於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下，

活化中環舊域多利軍營羅拔時樓的項目。此項

斜坡工程包括新建升降機及連接橋，以連接堅

尼地道至羅拔時樓及斜坡上其他建築物或設

施，有助改善該區的連接性。因應工程封閉的

部份堅尼地道路段，預期將於 2026 第四季解

封。因應個別情況，該路段解封後仍有短暫封

閉的可能。整項工程將於 2027 年第一季大致

完成。 ] 

 

1 1 . 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，主席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第 4 項： 灣仔區交通運輸工程概覽  

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5 /2025 號 )  

 

1 2 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簡介第 25 /20 2 5 號文件。  

 

1 3 .  委員表示欣見署方就「留仙街至天后廟道升降機及行人通道

系統」工程確立招標時間表，希望部門可以縮短施工期。  

 

1 4 . 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，主席請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第 5 項：  擬議將灣仔大坑道 137 號油站用地轉型為電動車高速

充電站  

 (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26 /2025 號 )  

  

1 5 . 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會議：  

 

1 6 .  環境及生態局高速充電站主管 (電動車 )簡介第 2 6 / 20 25 號文

件。  

 

 

 

環境及生態局   

高速充電站主管 (電動車 ) 黃慧敏女士  

環境保護主任 (空氣質素政策 )13 屈雲龍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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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委員有以下的意見和提問：  

 

( i )  充電站同一時間可為多少部車輛充電；  

 

( i i )  電動車充電的時間比入油為長，憂慮會引起交通擠塞

的問題。提問政府會否在招標文件要求充電站營運商

提供預約服務和設置等候充電的泊車位，以免站外出

現輪候車龍；  

 

( i i i )  提問是否每支充電樁的功率均不少於 1 00 千瓦，抑或

是所有充電樁的功率合共有不少於 10 0 千瓦；  

 

( i v )  高速充電站充電樁的功率十分高，當局是否已經就擬

議位置進行評估，證明其為適合興建充電站，並且不會

否影響周邊住宅的電力供應；  

 

( v )  高速充電站預計二零二六年第一季招標，二零二八年

上半年才投入服務，提問這期間油站用地會否短暫轉

作其他用途；  

 

( v i )  政府於二零二一年開始推動建設充電站設施，提問為

何需待二零二八年始在灣仔區將油站轉型為電動車充

電站；及  

 

( v i i )  提及市面上其他充電站營運商會使用手機應用程式，

向市民大眾提供預約服務，讓市民無須排隊。  

 

1 8 .  環境及生態局高速充電站主管 (電動車 )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該 局 早 前 曾 與 港 燈 檢 視 擬 議 充 電 站 範 圍 內 的 電 力 供

應，認為擬建充電站的電力供應足以應付營運所需；  

 

( i i )  招標文件訂明充電站須安裝不少於九支充電樁，每支

充電樁的功率須要有不少於 1 00 千瓦，因此充電站可

同一時間為不少於九部車輛充電；  

 

( i i i )  空置的油站在轉型前需要進行一些前期的工程，例如，

移除地底油缸、進行工地平整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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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招標文件列明營運商必須在 24 個月內完成安裝充電樁

並投入服務；  

 

( v )  政府在招標文件要求充電站營運商必須向運輸署提供

擬建充電站的交通檢討報告，評估充電站對周邊交通

的潛在影響，並提出相應的緩解或改善措施，包括預約

服務，以確保市民可順暢使用充電設施，無須排隊輪

候，不會影響附近的交通。招標文件亦要求油站實時提

供充電站資訊，好讓電動車駕駛者得悉油站充電情況，

並在站內設置 2 個等候充電的泊車位，以避免造成擠

塞；及  

 

( v i )  由於大多數電動私家車都在家中、工作場所或經常出

行或停車的地方充電，因在家中或工作場所充電可用

較慢速的充電樁充電，充電價格遠比在高速充電站充

電便宜，所以我們預計電動私家車對在高速充電站充

電的需求不太大，而充電站主要供商用車輛作快速補

電。因此擬建充電站的流量，引致附近交通擠塞的可能

性不高。  

 

1 9 .  委員就環境及生態局的回應有以下跟進提問和意見：  

 

( i )  電動車起火意外時有發生，提問充電站的防火設備是

否足以應付潛在火警風險；   

 

( i i )  政府於二零二四年年中批出兩幅位於九龍東及新界東

的空置油站用地是否已經投入運作及查詢其現時的營

運情況；  

 

( i i i )  提問局方有關大坑對充電站的需求評估，以支持是次

建議的必要性；及  

 

( i v )  提議政府優先考慮在政府停車場安裝更多充電器。  

 

2 0 .  環境及生態局高速充電站主管 (電動車 )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充電站的防火設備必須嚴格遵守消防處的安全守則，

確保其防火規格合乎法定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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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招標文件要求九龍東和新界東的充電站營運商於 20 26

年 9 月投入服務，現時工程的進展良好，預計最早可

提前於今年年底啟用；  

 

[會後補註：環境及生態局於 20 2 6 年 1 月 2 3 日提供補

充資料，九龍東和新界東的充電站工程延

期，因此未能在 20 2 5 年年底啟用。 ]  

 

( i i i )  現時有約十五萬個充電樁遍佈全港。灣仔區有 6 00 多

個充電樁，分布於不同區域，以避免集中使用其中數個

充電站的情況；  

 

( i v )  充電站營運商必須向運輸署提交擬建充電站的交通檢

討報告，確保附近交通不會因而受到影響；及  

( v )  政 府 正 逐 步 將 現 有 政 府 停 車 場 電 動 車 充 電 服 務 市 場

化，並會繼續積極推動電動車充電網絡的擴展。  

 

2 1 .  委員沒有其他提問，主席宣布是項議程討論完畢，並請環境

及生態局代表先行離席。  

 

第 6 項： 其他事項  

  

2 2 .  委員的意見和提問綜合如下：  

 

( i )  查詢城巴第 1 號線近期的載客量；  

 

( i i )  查詢加路連山道駕駛考試中心的考生數字；  

 

( i i i )  提議於平日的繁忙時段和周末，安排由香港賽馬會跑

馬地會所停車場離開的車輛，往山上方向離開，以減輕

山光道與山村道交界處的交通流量；  

 

( i v )  聖保祿學校入口附近接載學生的車輛問題仍然未能解

決，提問現時跟進情況；及  

 

( v )  天后廟道近飛龍台的路旁停車灣經常有違例泊車的情

況。提議取消路旁停車灣位置以擴闊行人路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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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/灣仔、工程師 /灣仔 1、工程師 /灣仔 2

和工程師 /特別職務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就城巴第 1 號線近期的載客量，該署將於會後向委員

補充相關資料；  

 

[會後補註：運輸署於 20 2 6 年 1 月 1 6 日提供補充資料

指，為有效監察城巴第 1 號線的服務水平，

運輸署最近於 2 025 年 1 2 月於黃泥涌道及

遮打道中途站進行實地調查。調查結果顯

示，在上午 7 時至 1 0 時期間，該線於黃泥

涌道中途站（中環方向）的最繁忙一小時

的平均載客率則約為 7 成，並沒有出現乘

客留候的情況；而在下午 4 時 3 0 分至晚上

7 時 30 分期間，該線於遮打道中途站（跑

馬地方向）的最繁忙一小時的平均載客率

則約為 3 成，服務大致能滿足現有需要。

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該線的服務水平，

以維持巴士服務的穩定性。 ]  

 

( i i )  跑馬地駕駛考試中心於 20 20 年和 202 4 年的考生數字

分別為 11  10 0 次和 9  80 0 次駕駛考試；  

 

( i i i )  該署早前曾與馬會商討優化香港賽馬會停車場出入的

安排，賽馬會表示已通知前線人員鼓勵車輛向山上方

向離開；  

( i v )  該署並正一直與聖保祿學校積極協調，並嘗試尋求一

些紓緩擠塞的措施，包括錯開不同年級的放學時間、鼓

勵學生乘搭校巴、建議家長使用交通流量較低的鄰近

道路接送學生等；及  

 

( v )  該署現正就天后廟道近飛龍台的路旁停車灣將向北行

線遷移進行諮詢，以改善行人橫過馬路時的視野。備悉

委員取消路旁停車灣的提議，會檢視其可行性。  

 

第 7 項：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2 4 . 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暫定於 20 2 6 年 2 月舉行，確實日子及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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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於稍後公布。  

 

2 5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2 2 分結束。  

 

 
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26 年 1 月  

 


